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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轮值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现任总经理李伟先先生轮值时间将至，经董事长陈洪国先生提名，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现拟聘任李峰先生为新一轮轮值总经理，轮值时间自 2019 年 11 月 9 日起
至轮值期结束，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备案手续。（李峰先生个人简历请见附件一）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根据李峰先生提名和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现拟聘任李伟先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伟先
先生个人简历请见附件一）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 2019 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同意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期限、股东提案权和召开程序的要求统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
规定，不再适用《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二十条至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
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请见附件二）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根据 2019 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同意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期限、股东提案权和召开程序的要求统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
规定，不再适用《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二十条至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
了修订，同时尚需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做出对应修订。（具体修订内容请见附件三）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一： 个人简历
李峰先生，46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2 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车间主任、总经

理助理、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集团执行董事、营销总监、副总经理等
职务，现任公司总经理。

目前李峰先生持有公司 A 股 906,027 股，为公司副总经理及公司控股股东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之其中一名董事李雪芹女士的弟弟，李雪芹女士为公司董事长陈洪国先生的配偶，
除此之外，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
在 2014 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
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李伟先先生，37 岁，研究生学历。2002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销售公司深圳涂布纸
公司副经理、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经理、生活纸公司副董事长、销售公司营销副总
监、营销总监、集团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李伟先先生持有公司 A 股 81,200 股，H 股 159,000 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
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 2014
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
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附件二： 《公司章程》修改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本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到境外上市公司
章程必备条款》（“必备条款”）、《关
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
的意见的函》（“证监海函［1995］1 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深化改革的意见》（“意见”）、《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的通知（“鲁证监发[2012]18号”）、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现金分红条款的监管
通函》（“[2012]18 号”）、《国务院关
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46 号”）、《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7 号”）
并参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修订）》
（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治理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 [2018]29 号”）、《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6]22 号”）、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 [2013]43 号”）、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制定。）

（本章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法》”）、《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必
备条款”）、《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
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证监海函［1995］1 号”）、
《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
革的意见》（“意见”）、《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鲁证监
发 [2012]18 号”）、《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现金分红
条款的监管通函》（“[2012]18 号”）、《国务院
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3]46
号”）、《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7 号”）并参照《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2019 修订）》（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治理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 [2018]29 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2016]22 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证监发 [2001]102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2013]43 号”）、
《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国务院批复”）、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
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制定。）

第一百〇七条  
公 司 召 开 股 东 大 会， 应 当 于 会 议 召 开
四十五日前，以公告或本章程规定的其它
形式（如需要）发出通知，将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
册股东。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
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送达公司。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
及开会日。

第一百〇七条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个净工作日 ( 即首尾
两个工作天不计 ) 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及开会日。

第一百〇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
的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
前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并提交
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个工
作日内就属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的提案，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
内容。

第一百〇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的股东，
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公
司提出新的提案并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
提案后二个工作日内就属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的提
案，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前
至少十个（香港）交易日提交并予以通知、公告。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
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
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
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
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
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删除

第一百一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有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有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
个工作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
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个工作日
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
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
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规
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
决议。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告未载明的事
项。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前提出临
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
后二个工作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
提案的内容。
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前
至少十个（香港）交易日提交并予以通知、公告。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
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提案，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告未载明的事项

第一百一十五条
对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和境内上
市外资股［B 股］股东发送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和网站
上进行公告，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境内上
市内资股［A 股］股东和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会通
知，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通过公
司网站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上市地交易
所网站刊登，一经刊登，视为所有境外上
市外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
知。

第一百一十四条 
对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和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发送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应当于会议召
开二十个净工作日 ( 即首尾两个工作天不计 ) 前，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进行公
告；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进行公告。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
和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
议的通知。
    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应
当于会议召开二十个净工作日 ( 即首尾两个工作天
不计 ) 前，通过公司网站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上
市地交易所网站刊登；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
开十五日前，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
和网站上进行刊登。一经刊登，视为所有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第一百三十九条
   除本章程第一百四十五条所述之累积投
票制外，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
表决，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
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除因不可抗
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
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
置或不予表决。 

 第一百三十八条
   除本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所述之累积投票制外，
股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项
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行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
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
予表决。

第一百四十四条
按本章程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三
条之程序产生的董事候选人均可参加选
举，董事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按得票多少依次当选。

第一百四十三条
按本章程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二条之程序产
生的董事候选人均可参加选举，董事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按得票多少依次当选。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应
当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
的类别股东在按本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至
第一百八十条分别召集的类别股东会议上
通过，方可进行。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拟变更或者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应当经股东
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和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在按本
章程第一百七十二条至第一百七十九条分别召集的
类别股东会议上通过，方可进行。

第一百七十六条
受影响的类别股东，无论原来在股东大
会 上 是 否 有 表 决 权， 在 涉 及 本 章 程 第
一百七十五条（二）至（八）、（十一）
至（十二）项的事项时，在类别股东会上
具有表决权，但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
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前款所述有利害关系股东的含义如下：
（一）在公司按本章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或
者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自
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
是指本章程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二）项所
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在公司按照本章程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自己股
份的情况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是指
与该协议有关的股东；
（三）在公司改组方案中，“有利害关系
股东”是指以低于本类别其他股东的比例
承担责任的股东或者与该类别中的其他股
东拥有不同利益的股东。

第一百七十五条
 受 影 响 的 类 别 股 东， 无 论 原 来
在 股 东 大 会 上 是 否 有 表 决 权， 在 涉 及 本 章 程 第
一百七十四条（二）至（八）、（十一）至（十二）
项的事项时，在类别股东会上具有表决权，但有利
害关系的股东在类别股东会上没有表决权。
前款所述有利害关系股东的含义如下：
（一）在公司按本章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向全体股
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或者在证券交易所通
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利害
关系的股东”是指本章程第三百七十一条第（二）
项所定义的“控股股东”；
（二）在公司按照本章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在证券
交易所外以协议方式购回自己股份的情况下，“有
利害关系的股东”是指与该协议有关的股东；
（三）在公司改组方案中，“有利害关系股东”是
指以低于本类别其他股东的比例承担责任的股东或
者与该类别中的其他股东拥有不同利益的股东。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四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或本章程规定的
其它形式 ( 如需要 ) 发出通知，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
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拟出席会议的股
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
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
权的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
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达不到的，公
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
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方式或本章程规定的
其它形式（如需要）再次通知股东，经通
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个净工作日（即
首尾两个工作天不计）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
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
删除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优先股股东享有以下特别权利：
（一）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股息；
（二）公司清算时，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
配公司剩余财产；
（三）出现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情
形时，优先股股东可以出席公司股东大会
并享有表决权；
（四）出席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情
形时，根据该条规定的方式恢复表决权；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章程规定的优先股股东应享有的其
他权利。

第一百八十二条
公司优先股股东享有以下特别权利：
（六）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股息；
（七）公司清算时，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剩
余财产；
（八）出现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情形时，优
先股股东可以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享有表决权；
（九）出席本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情形时，根
据该条规定的方式恢复表决权；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章
程规定的优先股股东应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一百九十七条
下列报告事项由董事会负责：
（一）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中第（一）
条款；
……

第一百九十六条
下列报告事项由董事会负责：
（一）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四条中第（一）条款；
……

第三百〇八条
公司违反本章程第三百〇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所提供的贷款担保，不得强制公司执行；
但下列情况除外：
…… 

第三百〇七条
公司违反本章程第三百〇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提供
的贷款担保，不得强制公司执行；但下列情况除外：
……

附件三：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
股东大会的职责权限，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序
和决议的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山东晨
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一条
为维护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
股东大会的职责权限，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序
和决议的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国务院关
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国务院批复”）、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
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个工作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
案后 2 个工作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
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
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
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个工作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
提案的内容。
关于董事提名的议案，应当自股东大会召开日
之前至少 10 个（香港）交易日提交并予以通知、
公告。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
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二十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
前，以公告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如需
要）发出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
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拟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
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及开
会日。

第二十条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个净工作日
（即首尾两个工作天不计）前通知各股东；临
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东。
计算发出通知期间，不应包括发出通知日及开
会日。

第二十二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
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
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
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删除

第四十八条
除本规则第四十七条所述之累积投票制外，股
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
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
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
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
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第四十七条
除本规则第四十六条所述之累积投票制外，股
东大会将对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对同一事
项有不同提案的，将按提案提出的时间顺序进
行表决。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
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会将不会对
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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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网站（www.

chenmingpaper.com）及 2019 年 10 月 17 日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上的相关

公告。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的议案》及《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第一大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

鸣控股”，现持有本公司 809,527,6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7%）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

于增加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提案函》。晨鸣控股提议将《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的议案》及《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晨鸣控股具备临时议案提案人资格，提案内容符合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出提案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十个工作日前。公

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同意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及《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作为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新增议案。

除以上内容变更外，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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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网站（www.

chenmingpaper.com）及 2019 年 10 月 17 日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上的相关

公告。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的议案》及《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1 月 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第一大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

鸣控股”，现持有本公司 809,527,6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7%）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

于增加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提案函》（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

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该提案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后同意提

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就增加提案后的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 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 15:00—2019 年 12 月 3 日 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A 股股权登记日 /B 股最后交易日：2019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B 股股东应在

2019 年 11 月 25 日（即 B 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 2019 年 11 月 25 日（B 股最后交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 股、B 股全体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019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审议。公

司控股股东晨鸣控股作为本议案的关联方将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与议案相关联的

其他股东将一并回避表决。同时，上述需回避表决的股东不能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对相

关议案的投票。

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公司 H 股股东（根据香港有关要求发送

通知、公告），不适用本通知。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机构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 1 经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 2 经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 3、4 经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

细内容刊登在 2019 年 10 月 18 日、2019 年 10 月 26 日、2019 年 11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以及 2019 年 10 月 17 日、2019 年 10 月 25 日、2019 年 11 月 6 日载于香港

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 1、2、4 为普通决议案，议案 3 为特别决议案。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①法人股股东代表人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 持股凭证、

出席人身份证和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进行登记。 

②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 2019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表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或复

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③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

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

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有关股票的投

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

使。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

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和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前述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授权文件须在股东大会举行前 24 小时送达公司

证券投资部，方为有效。 

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拟出席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股东大会召开前

24 小时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部。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详见附件。

六、其他事项 

1、预计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公司办公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 邮 编：262705 

3、联系方式： 0536-2158008 传 真：0536-2158977 

     邮箱：chenmmingpaper@163.com

4、联系人：徐中清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一：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附件一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 股 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确认（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任意一项方框内划“√”号，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做出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88”，投票简称为“晨鸣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

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韓國瑜重奪話語權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執行長謝明輝表示，蔡韓民調

差距逼近，是因韓國瑜請假正式投入大選後，各場活
動從南到北熱鬧滾滾，並搶回選戰話語權，網絡聲量
拉高。

出席記者會的台灣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表
示，最近民調顯示韓國瑜都呈上揚趨勢，原因包括韓
國瑜回到他熟悉的群眾動員模式；此外他近期針對青
年提出學貸等議題，應可打動部分年輕族群，而且蔡
英文講的各種經濟指標，獲利的只是少數行業，多數
民眾過得不好，韓國瑜如果勝選必然贏在庶民經濟
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則指出，如果蔡英
文穩定領先，不會考慮找賴清德當副手，這顯示了她
的焦慮。

政黨支持率國民黨領先
另外，這份民調也針對韓國瑜批蔡英文上台 3 年

來，民進黨當局吃香喝辣（派系分贓、貪污腐敗）養
得 「白白胖胖」的說法，受訪民眾同意與不同意的比
例分別為44.9%與45.6%，相差僅0.7個百分點。

至於政黨支持度方面，民調顯示，國民黨政黨支持
度達 31.4%、民進黨 24.7%、台灣民眾黨 7.1%、時代
力量6.2%，其他小黨支持度均不到2%。有25.8%未表
態。謝明輝表示，據此推估，各黨可分配到的不分區
立委席次，國民黨14到16席，民進黨12到14席，台
灣民眾黨與時代力量各有2到3席。

此次民調於2019年11月3日至4日委由全台公信力
民意調查公司進行。調查對象是戶籍設在台閩地區，
年滿20歲以上的合格選民，調查之成功樣本為1078
份，在95%的信心水平下，最大誤差不超過±2.98個
百分點。

韓夫人催票更受歡迎
當天 「韓國瑜、馬文君、許淑華、孔文吉」南投

縣婦女後援會正式成立，韓國瑜太太李佳芬專程代表

韓國瑜赴南投出席。國
民黨南投縣競選總部主
任委員林明溱縣長、立
委馬文君、許淑華、國
民黨南投縣黨部主委楊
麗川、南投縣婦女會理
事長陳淑惠議員以及來
自 13 鄉鎮市婦女會理
事長及300多位婦女朋
友到場支持。現場 「佳
芬姐我愛你！」 「韓國
瑜凍蒜！（當選）」之
聲此起彼落，十分熱
鬧。

李佳芬致詞時表示，
韓國瑜重視教育，認為

要多投資年輕人，因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力讓小孩
赴海外唸書，如果可以，應該由政府幫助父母，讓年
輕人有機會到海外當交換學生，增加年輕學子的適應
力 、語言能力、抗壓力等，奠定進入職場的良好基
礎。唯有把小孩教育好，台灣未來才有希望。如果韓
國瑜當選重新拿回執政權，國民黨會用最謙虛的心來
重新執政，李佳芬也衷心感謝南投的婦女姐妹們對韓
國瑜的支持。

而韓國瑜昨日則在新竹造勢，第一站與聯電榮譽副
董事長宣明智等人進行閉門會談，談台灣科技業未來
發展。由於宣明智曾力挺郭台銘參選，與韓同場引發
關注。

近日，有挺郭粉絲團發出聲明，表明將回歸藍軍。
此次宣明智與韓國瑜會面，是否代表 「經濟藍」 「知
識藍」歸隊，引發聯想。

【香港商報訊】台灣行政當局 「主計總處」昨日發
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台灣10月躉售物價指數（WPI）
創近46個月來最大跌幅，下跌6.21%，其中，出口物
價指數創十年來最大跌幅。

數 據 顯 示 ， 台 灣 10 月 內 銷 物 價 指 數 同 比 下 跌
5.25%，進口物價指數同比下跌7.18%，出口物價指數
下跌 6.07%。其中，出口物價指數跌幅為近十年來最
大，主要因礦產品，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塑、橡膠
及其製品等價格下跌所致。

該機構指出，台灣10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
同比上漲 0.39%，扣除蔬果、能源後的核心 CPI 年增
0.66%，整體物價溫和穩定。17 項重要民生物資平均
CPI下跌0.36%，其中，雞蛋類下跌19.56%。

今年1至10月，台灣CPI較上年同期上漲0.5%，其
中商品類漲0.32%，服務類漲0.67%。

另據台《經濟日報》報道， 「主計總處」相關負責
人表示，台灣內銷品指數連續5個月下跌，主要因受
到國際原油價格去年基期較高所致，預計11月可能會
繼續跌，但跌幅將收斂，暫無通縮疑慮。

最新民調差距縮至個位數

韓國瑜衝「黃金交叉」點
【香港商報訊】2020年台灣大選

進入倒數階段，台灣競爭力論壇6日
公布最新民調，蔡英文支持度為
42.3%，韓國瑜為33.6%，韓國瑜落
後蔡英文縮小至8.7個百分點。網友
紛紛表示， 「穩了！準備黃金交叉」
「快黃金交叉了」 「個位數了」 。

【香港商報訊】前新北市長朱
立倫昨日南下到南投，為黨籍立
委馬文君站台，被問到是否會成
為韓國瑜的副手，朱立倫回應

說，不是誰跟誰配的問題，重點是國民黨全黨合
作與團結。本周，歷任的國民黨主席都會和韓市
長同台，國民黨一定全黨團結。

朱立倫表示，很多人都忙着幫他找工作，但他
現階段最好的工作是就是到各地當最好的助選
員，這項工作挑戰也很大，他打趣的說， 「不會
唱歌也要會唱歌，不會立槳也要會立槳」，他聽
說很多立委都給他出了難題，請大家拭目以待，
看他這個助選員如何完成挑戰。

被追問韓朱配
立倫：團結是重點

10月出口物價指數大跌

韓國瑜昨日在新竹與博士生進行直播，了解青年困境。 中央社


